宜宾市第南溪区大观镇中心卫生院紧急采购负压救护车采购项目
为应对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根据医院采购计划要求，需紧急采购负压救护车一辆，欢迎符合资格要求的公司参加。　　　　　　
一、招标内容:宜宾市南溪区大观镇中心卫生院紧急采购负压救护车采购项目（详见下表采购清单）
本项目最高限价：40万元
二、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
      宜宾市南溪区大观镇中心卫生院紧急采购负压救护车一辆
	货物 
	[bookmark: _GoBack]         技术参数及要求
	数量 

	







救护车 
	（1） 底盘（基型车）：客车 
（2） （外形尺寸（mm）：5800≤长≤5848.4；1948.4≤宽
≤2000；2600≤高≤2648.4； 
（3） 医疗舱尺寸（mm）：3200≤长≤3248.4；1700≤宽
≤1748.4；1800≤高≤1848.4； 
（4） 最大总质量（kg）：≥3700； 
（5） 整备质量（kg）：≥3010； 
（6） 乘员人数：9 人； 
（7） 轴距（mm）：≥3748.4； 
（8） 接近/离去角(°)：≥19/24； 
（9） 最小离地间隙（mm）：≥195； 
（10） 最高车车速（km/h）：≥145； 
（11） 发动机排量（ml）：≥2190； 
（12） 额定功率（kw）：≥100； 
（13） 驱动形式：前置后驱； 
（14） 车身结构：承载式车身； 
（15） 燃油种类：柴油； 
（16） 排放标准：国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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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改装 
	（1） 车身结构：承载式高钢性车身，高钢性底盘一体铸造，多支横梁增加强度，安全性能好。车体右侧侧拉门，尾部双开门结构，便于人员进出和病患的转移。 
（2） 车顶结构：采用空气流动学流线型设计，专用铁制冲压成型顶盖。 
（3） 警示灯具：车顶前部设有前顶风翼及警灯总成，警灯总成由左、中、右三盏 LED 蓝色爆闪灯嵌入式灯具组成；后尾翼左右两侧安装 LED 蓝色角爆闪灯各 1 个，后尾翼后向安装嵌入式 LED 蓝色爆闪灯 1 个；车顶左右两侧及尾部分别配备 2 个蓝色爆闪和照明一体式 LED 灯，驾驶内安装有警报器系统，保证整车具有全方位的警示效果，夜间车外提供照明。
（提供车辆照片。） 
（4） 车辆外观：车身白色，彩条和救护标识，颜色鲜艳醒目。 
（5） 太阳膜：医疗舱车窗玻璃及驾驶舱升降玻璃贴有 1 套深灰色太阳膜。 
（6） 医疗舱内饰：高分子复合 PVC 材质，环保、抗菌、防腐、
易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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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隔板：在驾驶室和医疗舱之间安装 1 套高分子复合材料的 PVC 材质隔板完全隔开，隔板上安玻璃窗，玻璃窗尺寸
≥845*448.4，面积≥0.38 ㎡。 
（8） 医用地板：采用防水、防腐、耐磨、抗菌、防尘、拉伸强度、环保材料。 
（9） 医疗舱布局：在医疗舱前部设有中隔断、隔板横置柜总成，紧贴隔板后设有急救箱柜、折叠护理座椅。医疗舱中部为病员区，布置一副自动上车担架。上车担架区域配备担架平台及上车导板，辅助担架上下车。在医疗舱左侧设有医疗器械柜和氧气瓶柜、电器开关系统，氧气瓶柜内集成了氧气瓶、供氧系统及供氧集中开关面板，电器部分采用触摸屏式控制系统，加金属按钮开关，人性化设计，操作方便快捷， 安全可靠，方便人员对设备操作，同时最大化、合理化地利用了车内空间；在医疗舱右侧设有单人座椅及三人长条坐 柜，座柜可满足 3 人同时乘座，单人座椅上配有 1 套三点式安全带及座柜配有 3 套座柜安全带，座柜采用双面光玻璃钢座柜设计，具有重量轻、高强度的特点，座椅靠背采用 PU 皮与海绵整体成型技术，表面无线缝，易清洗、耐磨；医疗舱顶部采用贴合式整体内饰设计，设抗菌扶手杆、折叠式输液挂钩、照明灯、可调节角度的局部射灯、紫外线消毒灯、对讲机扬声器及话麦。医疗舱内空高度不低于 1800mm，扶手杆可满足车行驶下护理人员的行走及安全需要。（需提供医疗舱内部照片作为佐证材料。） 
（10） 供氧系统：医疗舱内设有完备密闭式的供氧系统，隐藏式氧气管道，专用车载式数字显示氧气集中控制系统，含 2 个氧气终端、1 个氧气吸入器和 1 个呼吸机接头，氧气管路、氧气柜设置 2 个 10L 氧气瓶。 
（11） 自动上车担架：配备 1 套自动上车担架以及配套的担架平台和上车导板。 
（12） 铲式担架：配备 1 副铲式担架。 
（13） 车辆自身供电系统： 
（13.1）输出额定功率≥1200W，输出电压 220V，输出频率48.4Hz； 
（13.2）同时满足正弦波逆变、多段式智能电池充电、启动电池充电和电源切换三个功能； 
（13.3）交流输入电源在正常范围内时，能够给交流负载供电同时给电池充电；当电流输入电源不在正常范围内时，将自动切换到逆变供电，将电池里储存的电能逆变成正弦波交流电供给设备用电，保证负载不掉电； 
（13.4）能够根据车辆使用情况及配置提供不同的方案，进行充电电流调整和负载管理； 
（13.5）具有逆变和充电双功能。逆变功能满足纯净的正弦波输出、带载能力强、低静态功耗和低压保护可调；充电功能满
足多段式充电、自动充电温度补偿、电池容量选择和循环充
	



	
	电功能。 
（13.6）具有过载保护、过温保护、短路保护、蓄电池过温保护和电池低压保护； 
（13.7）可切换 UPS 模式，在市电输入处于正常范围内时，自动切换至市电供电模式，通过旁路给负载供电，并同时给电池充电，此时交流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一致；当市电输入超出正常范围时，将快速切换至逆变工作状态给负载供电，保证负载不掉电（切换时间＜15ms）；当市电护肤至正常范围内时，重新切换至市电供电状态，实现 UPS 功能。 
（14） 外接电源系统：1 组带防水盖的外接电源插座设置在车的左侧围后部，1 个≥20 米的外接电源连接线。 
（15） 附加蓄电池：医疗舱另外配备一套附加蓄电池，确保原车发动时能够给附加电瓶充电之外，也保证了原车电瓶的电量充足，不影响原车的启动。 
（16） 空调系统：根据需要合理调控车内温度。空调/暖风需为底盘厂家原装。（供应商需单独提供承诺函。） 
（17） 对讲机系统：医疗舱与驾驶室安装对讲系统,能够前后双向控制（对讲机能与原车 CD 共用原车喇叭，并且对讲机优先使用，即是对讲机打开后原车喇叭出对讲声音，关闭对讲机原车 CD 自动恢复声音。） 
（18） 导航系统：拥有倒车显示，屏幕≥9 寸。 
（19） 照明系统：配有方形照明灯、圆形照明灯和手术射灯各 2 盏。 
（20） 负压系统： 
（20.1）可满足传染病救治需求，医疗舱内相对压强可达-30～- 80Pa。 
（20.2）医疗舱配备新风系统，外部空气经过滤后经独立空调进入医疗舱内，确保医疗舱换气次数≥20 次/小时。 
（20.3）负压过滤消毒系统对大于 0.3μm 微粒气溶胶过滤效率
≥99.99%。 
（20.4）采用高效过滤、排风、负压消毒系统，合理布置，减少医疗舱空气扰流。 
（21） 消毒系统：配有带定时功能的紫外线消毒灯 1 只。 
（22） 安全扶手：配有内顶扶手、侧拉门及右侧尾门扶手各 1 个。 
（23） 灭火器：2 只 2kg 干粉式灭火器。安全锤：带报警功能的安全锤 1 只。 
（24） 后踏板防撞板：后踏板后端面配有不锈钢防撞板，防止担架上下车碰撞损伤踏板。 
（25） 为保证产品质量与售后服务的一致性，供应商提供的救护
车与底盘需为同一品牌。（供应商需单独提供承诺函） 
	



整车基本要求：投标车型主要功能为转运、救治的专用救护车，设计要把握院前急救发展方向，具备前瞻性。基础车型满足操控性能好、动力强等要求，医疗舱整体要在功能和性能上具备一定的超前性，能够体现目前最新、最先进的技术理念，投标车型的改装需要采用先进的制造材料及工艺。	
适应环境：投标车型应适应各种自然条件，适应户外长时期作业的需求，适合城市道路，社区通行及郊县崎岖道路，适应气温－35到60摄氏度之间。	
产品公告：投标车型应具备国家发改委目录公告以及3C认证和环保，能在买方所在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特种车上牌照手续。

三、洽谈方法 
1.总则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等法律制度，结合采购项目特点制定本洽谈办法。 
1.1洽谈工作由采购代理机构负责组织，具体谈判由采购代理机构依法组建的谈判小组负责。谈判小组由相关专家组成。
 1.2 谈判工作应遵循公平、公正、科学及择优的原则，并以相同的谈判程序和标
准对待所有的供应商。 
1.3谈判小组按照谈判文件规定的谈判方法和标准进行谈判
2.参照谈判程序 
2.1 资格性审查。 
本项目需要谈判小组进行资格性检查。 
谈判小组应依据法律法规和谈判文件的规定，对响应文件是否按照规定要求提供资格性证明材料、是否属于禁止参加谈判的供应商等进行审查，以确定供应商是否具备谈判资格。 
资格性审查结束后，谈判小组应当出具资格性审查报告，没有通过资格审查的供应商，谈判小组应当在资格审查报告中说明原因。 
2.2谈判小组应依据谈判文件规定的所有实质性要求，对符合资格的响应文件进行有效性、完整性和响应程度审查，以确定参加谈判的供应商名单。 
2.3采购代理机构宣布未通过资格性审查的供应商名单时，应当告知供应商未通过审查的原因。 
2.4通过资格性审查的供应商不足 3 家的，终止本次采购活动，并发布终止采购活动公告。 
3.谈判 
3.1谈判小组所有成员集中与单一供应商分别进行一轮或多轮谈判，并给予所有参加谈判的供应商平等的谈判机会。谈判顺序以现场抽签的方式确定。谈判过程中， 谈判小组可以根据谈判情况调整谈判轮次。 
3.2每轮谈判开始前，谈判小组应根据谈判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各供应商的响应文件拟定谈判内容。
3.3在谈判过程中，谈判小组可以根据谈判文件和谈判情况实质性变动谈判文件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但不得变动谈判文件中的其他内容。实质性变动的内容，须经采购人代表书面确认。 
3.4对谈判文件作出的实质性变动是谈判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谈判小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同时通知所有参加谈判的供应商。 
3.5谈判过程中，谈判文件变动的，供应商应当按照谈判文件的变动情况和谈判小组的要求重新提交响应文件，并由其主要负责人签字或者加盖公章。谈判过程中， 供应商根据谈判情况自行决定变更其响应文件的，谈判小组不得拒绝，并应当给予供应商必要的时间，但是供应商变更其响应文件，应当以有利于满足谈判文件要求为原则，不得变更为不利于满足谈判文件规定，否则，其响应文件作为无效处理。 
3.6谈判过程中，谈判的任何一方不得透露与谈判有关的其他供应商的技术资料、价格和其他信息。 
谈判过程中，谈判小组发现或者知晓供应商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谈判小组应当将该供应商淘汰，不允许其提交最后报价。 
谈判完成后，谈判小组应出具谈判情况记录表，谈判情况记录表需包含谈判内容、谈判意见、实质性变动内容等。 
4.最后报价。 
谈判文件能够详细列明采购标的的技术、服务要求的，谈判结束后，谈判小组应当要求所有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后报价，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不得少于 3 家。或谈判文件不能详细列明采购标的的技术、服务要求，需经谈判由供应商提供最终设计方案或解决方案的，谈判结束后，谈判小组应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推荐 3 家供应商的设计方案或者解决方案，并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后报价。 
谈判结束后，谈判小组应当要求所有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后报价。两轮（若有）以上报价的，供应商在未提高响应文件中承诺的产品及其服务质量的情况下，其最后报价不得高于对该项目之前的报价，否则，谈判小组应当对其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并书面告知供应商，说明理由。 
供应商最后报价应当由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或加盖公章。最后报价是供应商响应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 
最后报价中的算术错误将按以下方法修正：响应文件的大写金额和小写金

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位的，应以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如果小写、大写金额和单价、总价金额出现明显文字错误，应当按照澄清、说明或者更正程序先纠正错误后，再行修正，不得不经过澄清、说明或者更正，直接将供应商响应文件作为无效处理。对不同文字文本响应文件的解释发生异议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谈判小组复核。供应商最后报价结束后，谈判小组应当进行谈判复核，对拟推荐为成交候选供应商的、报价最低的、供应商资格审查未通过的、供应商响应文件作无效处理的重点复核。 
5.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谈判小组复核后，应当按照供应商的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推荐 3 家成交候选供应商，并编写谈判报告。供应商报价相同的，成交候选供应商并列，由采购人自主采取公平择优的方式选择成交供应商。 


四、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应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整车及底盘质保年限，6万公里3年质保，改装负压仓质保一年。
8、质保期内更换的零配件需为原厂配件。
9、交付时间为签合同后20个工作日，最迟不超过30个工作日。
10、售后服务故障检修响应时间为2小时内，48小时内到现场。
11、签约合同文本采用政府采购合同文本指导模版。 
五.评标费用 
由中标供应商承担参加评标活动的全部费用（专家评标费用、代理机构费用）。参照计价格[2002]1980 号文及发改办价格[2003]857 号通知规定

        　　　　　　
六、报名时间：　　
  2022年4月22日—2022年4月25日12:00止　。　　　　　
六、投标时间：　　
  2022年4月25日14：30整（请各商家准时参加投标会，标书逾时未投递的我院将视为自动放弃投标）　　　　　　
七、开标时间：　　
  2022年4月25日14：35整　
　　　　　
八、投（开）标地点：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大观镇中心路165号，南溪区大观镇中心卫生院行政楼三楼会议室。　　　　　　
　 　　　　　　　
报名联系人：黄老师 联系电话：18615729557（建议短信报名）
邮    编：644110　　　　　　

